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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乳收购证核发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1. 玉溪市江川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生鲜乳收购活动的许可申请。

2.申报资料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受理：

申请领取生鲜乳收购证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提交以下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开办生鲜乳收购站申请;

(二)生鲜乳收购站平面图和周围环境示意图;

(三)冷却、冷藏、保鲜设施和低温运输设备清单;

(四)化验、计量、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五)开办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六)从业人员的培训证明和有效的健康证明;

(七)卫生管理和质量安全保障制度。
3.发证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

（1）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发证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相应发证机关申请；

（2）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改的错误的，应当允许或者要求申请人当场更正，并在更正后即时出具受理的书面凭证；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4）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或者按照要求全部补正的，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办理依据

1.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奶源分布情况，按照方便奶畜养殖者、促进规模化养殖的原则，制定生鲜乳收购站建设规划，对生鲜乳收购站进行科学合理布局。

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省的生鲜乳收购站建设规划，结合本地区奶畜存栏量、日产奶量、运输半径等因素，确定生鲜乳收购站的建设数量和规模，并报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开办生鲜乳收购站申请;

(二)生鲜乳收购站平面图和周围环境示意图;

(三)冷却、冷藏、保鲜设施和低温运输设备清单;

(四)化验、计量、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五)开办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六)从业人员的培训证明和有效的健康证明;

(七)卫生管理和质量安全保障制度。

第十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审核和对生鲜乳收购站的现场核查。符合规定条件的，向申请人颁发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并报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有效期2年。有效期满后，需要继续从事生鲜乳收购的，应当在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有效期满30日前，持原证重新申请。重新申请的程序与原申请程序相同。

生鲜乳收购站的名称或者负责人变更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由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并具备下列条件，取得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一）符合生鲜乳收购站建设规划布局； 
  （二）有符合环保和卫生要求的收购场所； 
  （三）有与收奶量相适应的冷却、冷藏、保鲜设施和低温运输设备； 
  （四）有与检测项目相适应的化验、计量、检测仪器设备；
  （五）有经培训合格并持有有效健康证明的从业人员； 
  （六）有卫生管理和质量安全保障制度。 
   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有效期2年；生鲜乳收购站不再办理工商登记。 
   禁止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开办生鲜乳收购站。禁止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收购生鲜乳。 
   国家对生鲜乳收购站给予扶持和补贴，提高其机械化挤奶和生鲜乳冷藏运输能力。

三、实施机关

本许可实施机关为玉溪市江川区畜禽改良站。
四、审批条件

1、符合生鲜乳收购站建设规划布局；
2、有符合环保和卫生要求的收购场所；

3、有与收奶量相适应的冷却、冷藏、保鲜设施和低温运输设备；

4、有与检测项目相适应的化验、计量、检测仪器设备；

5、有经培训合格并持有有效健康证明的从业人员；

6、有卫生管理和质量安全保障制度。

五、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玉溪市江川区畜禽改良站（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
办事窗口：玉溪市江川区畜禽改良站（玉溪市江川区畜牧兽医局二楼）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六、申请材料

生鲜乳收购证核发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到期
复查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1
	开办生鲜乳收购站申请
	原件
	纸质
	1
	√
	
	
	
	
	
	

	2
	生鲜乳收购站平面图和周围环境示意图
	原件
	纸质
	1
	√
	
	
	
	
	
	

	3
	冷却、冷藏、保鲜设施和低温运输设备清单
	原件
	纸质
	1
	√
	
	
	
	
	
	

	
	
	
	
	
	
	
	
	
	
	
	

	4
	化验、计量、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原件
	纸质
	1
	√
	
	
	
	
	
	

	
	
	
	
	
	
	
	
	
	
	
	

	5
	开办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复印件
	纸质
	1
	√
	
	
	
	
	
	

	6
	从业人员的培训证明和有效的健康证明
	原件
	纸质
	1
	√
	
	
	
	
	
	

	7
	卫生管理和质量安全保障制度
	原件
	纸质
	1
	√
	
	
	
	
	
	


七、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6个工作日

八、审批收费
不收费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无）

十、中介服务（无）
十一、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无）
十二、资质资格（无）

十三、审批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窗口提交。地址：玉溪市江川区畜禽改良站（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

2.提交时间

窗口提交：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二）受理

玉溪市江川区畜禽改良站收到个人申请后，立即作出决定。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的，动物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时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生鲜乳收购证行政审批管理服务事项不予受理决定书》。
　　（三）审查
受理后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文件、资料、人员情况进行审查。

（四）审批发证

区畜禽改良站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向申请人颁发生鲜乳收购证；不予核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十四、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玉溪市江川区畜禽改良站（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77-8011594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得到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1.窗口咨询

地址：玉溪市江川区畜禽改良站（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

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电话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拨通过拨打玉溪市江川区畜禽改良站窗口咨询热线对所办事项进程进行电话咨询。

（四）获取办理结果

审批证件为：《生鲜乳收购证》。

（五）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玉溪市江川区畜牧兽医局（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

电话投诉：0877－8011594。

信函投诉：投诉受理部门名称：玉溪市江川区畜牧兽医局办公室；通讯地址：大街街道宁海路中段4号县政府对面；邮政编码：652600。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或玉溪市农业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依法向江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下载地址：      或在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附件  生鲜乳收购证核发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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